
 

 1 

附錄 I 

2025-2026 年度個別項目最高資助額  

1.  撥款的分配建議如下：  

(a)  將 85%或以上撥款用於直接活動開支 (包括活動費用、食物、交通費、

租用場地、紀念品、照片等 )；  

(b)  將 15%或以下撥款用於支付經常性開支，例如印刷和宣傳。  

2.  為使審核申請和分配撥款的工作更公平一致，地區民政處會遵從下列個別

項目的最高資助額 1辦理。假如申請團體申請的支出項目不在表列中，地區民

政處有權按實際需要，在特殊情況下決定實際資助額及是否批核有關支出。  

 以每單位計

算的最高資

助額 

(港元) 

每項目的 

最高資助額 

(港元) 

備註 

(一 )與參加者人數直接相關 2 

1. 參加者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費用  

參加者乘搭的公共

交通工具  
-  

按實際情況決

定實際的資助

額 

一般而言，不包括參加者前往活動

集合地點，或從活動解散地點前往

任何地點的交通費。然而，如參加

者代表所屬地區參加大型/重要的

全港性活動/比賽，則可獲得資助，

金額按實際情況決定。 

 

2. 營費  

日 營 (包 括 日 營 的

膳食費用 ) 
每人每日 110 55,000 

 就宿營方面，如參加者/工作人

員入住貴賓營房或私營度假屋

將不獲批津貼。 

 如活動因天氣取消，申請團體

已支付的營費可獲發還。 

 獲資助工作人員與參加者的比

例不可大於 1:10，即每 10名參

加者，最多可有 1位獲資助的

工作人員隨行。就特殊學校的

參加者，則參照教育局所訂定

的師生人數比例，計算可獲資

助的工作人員人數。 

 申請團體應優先租用提供膳食

的營地。 

工 作 人 員 日 營 (包

括 日 營 的 膳 食 費

用 ) 

每人每日 110 5,500 

宿 營 (包 括 宿 營 的

膳食費用 ) 
每人每日 302 151,000 

工 作 人 員 宿 營 (包

括 宿 營 的 膳 食 費

用 ) 

每人每日 302 15,100 

露 營 (包 括 營 地 收

費、租用露營用品

和膳食費用 ) 

每人每日 418 125,400 

工 作 人 員 露 營 (包

括營地收費、租用

露營用品和膳食費

用 ) 

每人每日 418 12,54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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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每單位計

算的最高資

助額 

(港元) 

每項目的 

最高資助額 

(港元) 

備註 

3. 入場費  

入場費  每人 164 - 
地區民政處可按實際情況批准資

助隨行的工作人員數目。 

 

4. 活動茶點／飲品／便餐  

茶點  每人每日 21 10,500  

飲品  每人每日 8 4,000  

便餐 (連飲品 ) 每人每日 81 40,500 

 供參與日營、宿營和露營以外

活動連續 3小時或以上的參加

者。 

  不能同時申請茶點或飲品。 

 

5. 制服  

制服  每人 197 98,500  

 

6. 參加者紀念品  

參加者紀念品  每份 20 10,000  

 

(二 )與參加者人數非直接相關  

7. 場地 (租用、佈置、燈光、音響設備 ) 

場地租用  -  按場地收費 
學校應盡量使用校內場地舉行有

關活動，以減省有關開支 

場地佈置  -  3,295  

租用舞台  -  5,319  

佈景板及背幕  -  7,494  

燈光  -  4,353  

音響設備  -  5,922  

 

8. 運輸／交通  

貨 車 (包 括 搬 運 工

人 ) 
-  3,022 

 

工作人員交通費  -  1,757  

旅遊車  每輛 2,856 28,560 

如活動行程需要旅遊車來回程或

多程服務，即使每程使用不同旅

遊車，資助額亦只會作 1輛計算。 

復康巴士  每輛 1,318 13,180 
活動參加者中須包括 3 名或以上

的傷健人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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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每單位計

算的最高資

助額 

(港元) 

每項目的 

最高資助額 

(港元) 

備註 

租船費  - 5,237  

 

9. 導師酬金／評判／裁判費  

體育運動裁判  - 
按各體育總會

收費 

 

其他類別比賽的評

判  
每人每小時549 6,588 

申請時須註明該項目比賽評判的

履歷要求，遞交發還撥款申請時

亦須提交有關評判的資歷證明。 

導師或教練  每人每小時494 19,760  

 

10. 義工津貼  

膳食津貼  (服務連續  

3 小時或以上) 
每人每日 81 - 

 

膳食津貼  (服務不足  

3 小時) 
每人每日 41 - 

 

交通津貼  (每天 ) 每人每天 78 -  

 

11. 活動物資  

須按活動的實際情況進行資助，但必須將撥款用於購買消耗性的設備或物品。  

 

12. 紀念品／獎品  

主禮嘉賓紀念品  每份紀念品151  3,020 不得贈送現金或可兌換現金的物

品，例如銀行禮券。 探訪者紀念品  每份紀念品 34 8,500 

比賽獎品  

a. 個人  (同一項目的

冠、亞、季軍的總和) 
- 2,382 

b. 個人 (同一項目其他

獎項，如優異獎或安慰

獎) 

- 996 

c. 團體  (同一項目的

冠、亞、季軍的總和) 
- 2,978 

d. 團體 (同一項目其他

獎項，如優異獎或安慰

獎) 

- 1,330 

抽獎或遊戲獎品  - 3,29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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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每單位計

算的最高資

助額 

(港元) 

每項目的 

最高資助額 

(港元) 

備註 

13. 攝影、錄影  

攝影  每小時 275 1,100  

攝影後期製作   

(包括沖印相片 ) 
- 549 

 

錄影  每小時 275 1,100  

錄影後期製作  - 878  

14. 嘉年華會攤位  

租用／搭建攤位  每個攤位 494 7,410  

攤位佈置  每個攤位 603 9,045  

攤位用品及物資  每個攤位 330 4,950  

攤位獎品／紀念品  
平均每個攤位

769 
11,535 

 

 

15. 表演團體津貼  

表演團體津貼  每 個 團 體

1,318 
- 

 

 

16. 展板  

展 板 (包 設 計 及 印

製 ) 

每個 528 5,280  

 

17. 典禮、儀式  

典禮用品  - 1,539  

 

18. 保險  

保險  (如公共責任保

險) 

- 
7,494 

 

 

19. 宣傳物品 3  

橫額 (包設計及印製) - 3,022  

易拉架  (包設計及印

製) 
每個 528 5,280 

 

海報 (包設計及印製) 每張 8.6 8,600  

宣傳單張 (包設計及印

製) 
每張 7.5 7,500 

 

參加表格或章程 - 1,329  

參加證或襟章 每份 9.6 4,800  



 

 5 

 以每單位計

算的最高資

助額 

(港元) 

每項目的 

最高資助額 

(港元) 

備註 

郵費 - 3,989  

網絡宣傳  

(包括網上報名) 
- 6,591 

申請時須提供網絡宣傳的具體內

容以供審批，以確保不會和宣傳

物品其他項目(橫額、易拉架、海

報及宣傳單張)獲重複資助。 

 

20. 印刷 3  

小冊子／營刊   每份 13 6,500  

場刊  每份 10 5,000  

證 書 (包 設 計 及 印

製 ) 

每張 13 6,500  

入場券／遊戲券   

(包設計及印製 ) 
每張 0.7 1,400 

 

 

21. 雜項 (包括文具、影印及小額開支 ) 3  

雜項 (包括文具、影

印及小額開支 ) 
- - 

 

 

(三 )計劃獨有項目  

申請團體須詳列擬申請計劃獨有項目的內容及開支細項，地區民政處考慮該項

目的獨特性後，可按活動的實際情況建議資助額，獲批的資助不可用於非消耗

性的設備／物品，但可用於購買服務或消耗性的設備 /物品。除特殊情況及經

地區民政處批准外，獲批的資助不可調撥至其他項目。 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1表中所列的為最高資助額，如申請的項目款額低於最高資助額，則以較低者作準。 

2“與參加者人數直接相關”及“計劃獨有項目”支出項目之撥款應遵守附錄 IV第 5(n) 及 5(o)段的規定。 

3宣傳物品、印刷和雜項三類項目屬於經常性開支，佔總撥款額不得超過 15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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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生人數比例  

3.  學校舉辦校外活動時可按照教育局所訂定的師生人數比例作出安排，詳

情請參考教育局發出的《戶外活動指引》附錄 VIII “各項戶外活動的師生

比例 ”。 (教育局網址 :  https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 -admin/ 

admin/about-activities/sch-activities-guidelines/Outdoor_TC.pdf)  

 

聯校活動  

4.  倘若學校擬申請撥款舉辦聯校活動，則應以學校為申請單位，向所屬地區

民政處申請。  

 

戶外活動指引  

5.  為確保活動參加者和負責活動的職員的安全，令活動可以有效及愉快地進

行，申請團體須注意以下事項：  

 負責的職員／導師必須熟習活動場地或路線，活動舉行前應作實地考察，

留意可能發生意外的地方，加以防範；  

 隨時留意天氣的變化，按社會福利署制訂有關熱帶氣旋、持續豪雨及雷暴

的公佈，在活動前或進行期間採取應變措施；  

 按照適當的人手比例，安排足夠的工作人員及合適的義工照顧活動參加者； 

 負責的職員在出發前須擬定一套緊急應變方案，並在活動前向中心主任提

交活動計劃詳情，包括風險評估；  

 出發前按需要為參加者及負責的職員舉行安全講座，並派發計劃的詳細資

料，讓他們明瞭他們的職責及意外發生時應採取的行動；  

 負責的職員在活動時須帶備有關的電話號碼及其他有關的安全物品；  

 綜合以上各點，負責職員亦應留意自身及參加者的健康情況，避免安排他

們參加其身心不能負荷的活動。  

 

上述須注意的事項只作一般參考，並未盡錄。團體可參考教育局發出的《戶外

活動指引》。各團體仍須依據自行訂定的活動指引籌劃及推行活動。  

 

 

註：  

 獲資助團體應參考《大型活動減廢指南》。該指南協助活動籌辦者和其他持份

者制定廢物管理策略，以盡量減少製造廢物並盡量避免浪費有用資源，以便重

用、回收或升級再造。該指南可從以下網頁下載：  

https://www.wastereduction.gov.hk/zh-hk/waste-reduction-programme/greening-your-events 

 


